
第七章　 多式联运法律规范

【思考与练习】

一、
 

名词解释(略)

二、
 

简述题

1. 简述多式联运的概念及其特点。
答:

 

多式联运是指根据实际运输要求,
 

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

通工具相互衔接、
 

转运而共同完成的运输过程。 多式联运通过实

施一次托运、
 

一次计费、
 

一张单证、
 

一次保险,
 

由各运输区段的

承运人共同完成货物的全程运输,
 

又被称为复合运输,
 

它将全程

运输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一运输过程来安排,
 

被认为是实行“门到

门”运输的有效方式。
特点:

 

(1)根据多式联运的合同进行操作,
 

运输全程中至少使用两

种运输方式,
 

而且是不同运输方式的连续运输。
(2)多式联运的货物主要是集装箱货物,

 

具有集装箱运输的

特点。
(3)多式联运是一票到底,

 

实行单一费率的运输,
 

发货人只

要订立一份合同,
 

一次性付费,
 

一次保险,
 

通过一张单证即可完

成全程运输。
(4)多式联运是不同运输方式的综合组织,

 

其全程运输均由

多式联运经营人完成或组织完成,
 

无论涉及几种运输方式,
 

分为

几个运输区段,
 

多式联运经营人都要对全程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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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货物全程运输是通过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各种运输方式、
 

各区段的实际承运人订立分运(或分包)合同来完成的,
 

各区段承

运人对自己承担区段的货物负责。
(6)在起运地接管货物,

 

在最终目的地交付货物及全程运输

中各区段的衔接工作,
 

由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分支机构(或代表)或
委托的代理人完成,

 

这些代理人及承担各项业务的第三者对自己

承担的业务负责。
(7)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在全世界运输网中选择适当的运输

路线、
 

运输方式和各区段的实际承运人,
 

以降低运输成本,
 

提高

运达速度,
 

实现合理运输。
2. 开展多式联运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?
答:

 

开展多式联运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:
 

(1)货物在多式联运过程中,
 

无论使用多少运输方式,
 

作为负

责全程运输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必须与发货人订立多式联运合同。
(2)多式联运经营人必须对全程运输负责。
(3)如果是国际多式联运,

 

多式联运经营人接管的货物必须

是国际间运输的货物,
 

即跨国境的一种国际间运输方式。
(4)多式联运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,

 

而且必

须是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连续运输。
(5)多式联运的费率为全程单一运费费率。
(6)货物全程运输时,

 

多式联运经营人应签发一份全程多式

联运单证。
3. 简述多式联运的业务程序。
答:

 

多式联运的业务程序包括以下几个环节:
 

(1)接受托运申请,
 

订立多式联运合同

(2)集装箱的发放、
 

提取及运送

(3)出口报关

(4)货物装箱及接收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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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订舱及安排货物运送

(6)办理保险

(7)签发多式联运提单,
 

组织完成货物的全程运输

(8)运输过程中的海关业务

(9)货物交付

(10)货运事故处理

4. 简要回答多式联运合同的概念及特点。
答:

 

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与托运人签订的,
 

由

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的运输方式将货物由接

管地运至交付地,
 

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。
多式联运合同特点:

 

(1)多式联运合同的承运人一般为 2 人以上。
(2)多式联运合同的运输方式为 2 种以上。
(3)旅客或托运人一次性交费并使用同一凭证。
5. 试述多式联运单据的主要功能。
答:

 

多式联运单据基本功能:
 

(1)多式联运单据是多式联运合同已经订立的证明。
(2)多式联运单据是货物的收据。
(3)多式联运单据是提货的凭证。
6. 经营国际多式联运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?
答:

 

作为经营国际多式联运业务的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,
 

在

经营该项业务中,
 

除了应具备多式联运所需要的技术能力、
 

对自

己所签发的多式联运单据确保其流通性并作为有价证券在经济上

有令人信服的担保信誉外,
 

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:
 

(1)具有开展多式联运的集装箱货运站;
  

(2)拥有国内外联运网点;
  

(3)实行单一的多式联运费率;
  

(4)具有较完善的多式联运组织制度。
74



7. 简述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规定。
答:

 

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确定,
 

有

两种情况:
 

(1)发生货物毁损、
 

灭失的区段能够确定的情况下,
 

多式联运经

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法律规定。
(2)发生货物毁损、

 

灭失的区段不能确定的,
 

多式联运经营

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限额的确定,
 

适用《民法典》关于

一般货物运输承运人的有关规定。

三、
 

论述题

简述多式运输经营人的法律地位。
答案要点:

 

多式运输经营人是多式联运的组织者,
 

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

行多式联运合同。
多式运输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运输合同,

 

对全

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,
 

承担承运人的义务。 多式联运经营人

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

输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;
 

但是,
 

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

全程运输承担的义务。
综上,

 

多式运输经营人的法律地位可概括为:
 

(1)多式运输经营人是多式运输合同的主体,
 

对货物的多式

运输全程负责;
 

(2)多式运输经营人行为方式包括负责履行多式运输合同或

负责组织履行多式运输合同;
 

(3)多式运输经营人是有别于承运人的自成一类的运输主

体,
 

其与参加多式运输的各区段承运人所订立的运输合同,
 

不同

于经营人以其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其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的多

式运输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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